
[bookmark: _Hlk191740766]附件7
重点保障学生资助政策告知确认单

亲爱的同学：      
根据国家学生资助政策，凡是经当地政府认定属于原建档立卡家庭、城乡低保、特困救助、孤儿、残疾学生，可在校申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并享受国家助学金。自愿放弃申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学生，将不能参与国家助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及其他助学类资助项目评定。如你对上述政策已知悉，请如实、自主填写以下信息：学生本人填写



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（姓名）         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，现就读于长沙工业学院              专业，学号            ，             属于              （填写困难类型）学生，经本人与家庭慎重考虑，自愿放弃申请学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及国家助学金，并清楚放弃后于将不能参与国家助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及其他助学类资助项目评定。本人已知悉相关政策及评审流程，将自愿承担无法享受资助等后果，后续引起的经济纠纷与学校无关。
特此声明。
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长沙工业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（制）




